略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5年行政执法事前公示

一、消防执法规范性文件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火灾事故调查规定》《陕西省消防条例》《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2021）》《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便民利企二十四项措施》

二、消防救援机构执法主体、机构人员、职责权限、法律依据、程序及救济渠道
1、执法主体：略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2、监督执法人员：华海洲、李金玉、徐炜、陈伟、金亮
3、职责权限

主要职责权限包括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4、法律依据、程序及救济渠道

主要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要程序有《消防救援机构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构为本级人民政府，复议期限为60日。

三、消防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内容：

1、权力清单：（1）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2）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3）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4）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5）对危险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2、责任清单：（1）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2）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3）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4）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5）对危险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6）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工作。（7）确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8）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9）组织实施专业技能训练，配备并维护保养装备器材，提高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10）消防救援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现场扑救。（11）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12）对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可以调动指挥专职消防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13）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14）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由应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四、消防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1、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2、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3、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4、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5、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6、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7、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人员是否确定，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8、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9、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10、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社会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包括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社会单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人员是否确定。

12、是否按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并配齐配全相关人员、设施、器材、装备；

13、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